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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陳奕蓁
電話：(02)7736-6198
電子信箱：ichen@mail.moe.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一)字第11400011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FRC主持人選拔實施計畫、宣傳海報 

(A09000000E_1140001127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40001127_senddoc1_Attach2.jpg)

主旨：轉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2025臺灣FRC機器人區域大

賽New Taipei City Regional活動主持人選拔暨培訓實施

計畫」案，請轉知學生參與，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14年1月3日新北教技字第1140012034號函辦理。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將主辦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機

器人競賽(以下簡稱FRC機器人競賽)，為邀請年滿18歲、對

FRC機器人競賽有一定認識、或曾是FRC機器人競賽成員且

參加過比賽，並對此競賽有極大熱忱者擔任區賽主持人，

爰辦理旨揭實施計畫。

三、計畫重點摘要略以：

(一)選拔對象：

１、就讀或畢業於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年滿18

歲以上，具有一定程度之英語能力，曾於就讀期間代

表學校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並對英語、主持具濃厚

學習興趣者優先。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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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讀或畢業於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年滿18

歲以上，具有一定程度之英語能力，雖未曾於就讀期

間代表學校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但對競賽主持具濃

厚學習興趣，由高中端推薦。

３、年滿18歲以上，雖未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但具有強

烈的表現慾望，並具備良好的溝通、表達及現場互動

能力，能夠積極投入並展示其主持潛力者。

(二)活動及期程：

１、第一階段「報名及選拔」：113年12月30日（星期一）

至114年1月23日（星期四）止。

２、第二階段「培訓」：114年2月3日（星期一）至3月2日

（星期日）止。

３、第三階段「正式主持」：

(１)活動日期：114年3月6日（星期四）至3月9日（星

期日）。

(２)活動地點：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新北市五股區五

權路1號)。

(三)選拔標準：初選審查積分由FRC機器人競賽背景、英語文

能力及活動主持經驗3項加總，按總積分高低順序排列篩

選出進入複試(面試)名單。

(四)甄選方式：

１、初選：採書面審查，初試共計錄取18位。

２、依據報名網址填報之資料審查與資格條件加分之總積

分，依序排列擇優錄取前18名進入複試。

３、複試：採當面面試，正取共計錄取6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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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權益義務：

１、培訓課程之專業講師聘請費用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

案補助，課程費用全免，且培訓、主持競賽期間逾用

餐時段均提供餐食；培訓課程由石碇高中規畫，且保

留培訓課程調整之權利。

２、義務：須按照課程要求進行培訓及演練，接受諮詢建

議及指導，請假時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並配合正式

競賽規定說明、開閉幕式、中間串場、臨時突發等各

種主持延伸活動支援，全程所拍攝之影片，亦供該局

彙編成果或放置相關平台使用。

３、培訓完成後，將與FRC美國總部派遣之主持人合作，相

互搭檔配合，一同主持競賽、大會廣播、賽程規則說

明、實況播報等主持相關任務。

四、檢附旨揭實施計畫及海報各1份。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各公私立高級中學、各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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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臺灣FRC機器人區域大賽New Taipei City Regional活動主

持人選拔暨培訓實施計畫 

113 年 12 月 26 日新北教技字第 1132568060 號 

壹、依據：2025FRC機器人區域大賽 New Taipei City Regional實施計畫。 

貳、活動精神 

    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 機器人競賽 ( 以下簡稱FRC 競賽)，由美國非營利組織FIRST

（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辦，為全國高中機器人

大賽中最高等級的比賽，旨在激發青少年對科學和技術的興趣和創造力，獲得全球100多所大學

認可，如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2025 FRC臺灣區賽，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辦。歡迎年滿

18歲之青年男女，對FRC 競賽有一定的認識，或曾是FRC 競賽成員且參加過比賽，並對FRC有極

大的熱忱，有意擔任臺灣FRC區賽主持人者加入，為臺灣高中職學生辦一場精采絕倫的比賽，讓

世界見識到臺灣的熱情與創意。 

參、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以下簡稱石碇高中)。 

肆、選拔對象： 

一、就讀或畢業於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年滿18歲以上，具有一定程度之英語能

力，曾於就讀期間代表學校參加過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機器人競賽 (以下簡

稱FRC機器人競賽)，並對英語、主持具濃厚學習興趣者優先。 

二、就讀或畢業於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年滿18歲以上，具有一定程度之英語能

力，雖未曾於就讀期間代表學校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但對機器人競賽主持具濃厚學

習興趣，由高中端推薦。 

三、年滿18歲以上，雖未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但具有強烈的表現慾望，並具備良好的溝

通、表達及現場互動能力，能夠積極投入並展示其主持潛力者。 

伍、活動及期程： 

一、 第一階段「報名及選拔」：113年12月30日（星期一）至114年1月23日（星期四）止

。 

二、 第二階段「培訓」： 114年2月3日（星期一）至3月2日（星期日）止。 

三、 第三階段「正式主持」： 

(一) 活動日期：114年3月6日（星期四）至3月9日（星期日）。 

(二) 活動地點：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1號)。 

陸、選拔標準： 

一、 初選審查積分由FRC機器人競賽背景、英語文能力及活動主持經驗3項加總，按總積分

高低順序排列篩選出進入複試(面試)名單。 

二、 FRC機器人競賽背景： 

(一) 參加1次加10分：例如2023加拿大區域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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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2次加20分：例如2023加拿大區域賽、2024土耳其區域賽，或同年某區域賽

參加2次。 

(三) 參加1次且獲獎加30分：例如2023加拿大區域賽獲得新秀獎(Rookie all star)

。 

(四) 參加2次且獲獎1次加40分：例如2023加拿大區域賽獲得新秀獎(Rookie all 

star)、休士頓決賽。 

(五)參加 2次且獲獎 2次加 50 分： 

(六)其他：(可自行填寫，分數由委員審理後另計)。 

三、 英語文能力： 

(一) 英文自傳(200字以內，含參選動機、個人與主持相關興趣及能力等)。 

(二) 英語文(高中/大學)在校最佳成績(學期/學年成績)，90分以上加20分，80分至

90分加10分。(一學期/學年為限) 

(三) 就讀大學英語文、外文等相關科系加30分。 

(四) 英語文競賽(高中/大學) (由委員審理競賽項目/層級是否符合加分) 

1. 校外競賽(如英文演說、朗讀、作文、單字比賽)：獲獎第一名(特優) 加60

分、第二名(優等) 加50分、第三名(甲等佳作) 加40分、參賽未獲獎加30分

。 

2. 校內競賽(如英文演說、朗讀、作文、單字比賽)：獲獎第一名(特優) 加30

分、第二名(優等) 加20分、第三名(甲等佳作) 加10分。 

(五) 各項英文檢定達教育部建議參考之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以下簡稱CEFR）的各類英檢語言能力(多益、雅思、托

福、全民英檢等)指標：C2加60分、C1加50分、B2加40分、B1加30分、A2加20分

。自行列舉並附上證明成績單影本(無則免附)。 

四、 其他：個人相關主持經歷，主持校內活動每場加10分、校外活動每場加30分；簡述主

持經歷並提供個人相關主持活動影片YouTube連結等(無則免附)。 

柒、 報名方式： 

一、時間：即日起至114年1月14日(星期二) 17:00前，上網填寫基本資料並上傳佐證資料(

無則免附)。 

二、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fZTdYpNJgu42V828。 

三、所需資料如附件1，逕於報名網址填寫即可。 

四、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捌、甄選方式： 

一、初選： 

(一) 採書面審查，初試共計錄取18位。 

(二) 依據報名網址填報之資料審查與資格條件加分之總積分，依序排列擇優錄取前

18名進入複試。 

(三) 進入複試之名單將於114年1月17日（星期五）公告於「新北市立石碇高中校網

首頁/重要公告」(https://www.sdhs.ntpc.edu.tw/)，並同步寄發面試須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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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個人電子郵件信箱。 

二、複試： 

(一) 採當面面試，正取共計錄取6位。 

(二) 面試時間訂於114年1月22日(星期三)於石碇高中辦理，相關內容詳見面試須知(

將逕寄至通過學員之個人電子信箱)。 

(三) 錄取名單(含正備取，備取4至6名)將於1月24日（星期五）公告於石碇高中校網

，若放棄則按正備取順序，依序遞補。學員培訓與權益義務： 

三、培訓課程： 

課程階段 課程名稱 時數 地點 

第一階段(基本認識) FRC機器人競賽規則概論 6 

石碇高中 

(若有更動另

行通知) 

第二階段（專業主持課程

概論） 

國際雙語主持相關技巧概論 2 

專業主持表演規劃、雙語司儀稿擬定教學 2 

現場雙語主持及模擬應用 2 

第三階段（實踐與應用） 

帶動氣氛唱跳訓練及舞台走位 6 

司儀稿、流程編寫實作 3 

雙語主持與實際演練 3 

合計 24 

四、權益義務： 

(一) 培訓課程之專業講師聘請費用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案補助，課程費用全免，且

培訓、主持競賽期間逾用餐時段均提供餐食；培訓課程由石碇高中規畫，且保留

培訓課程調整之權利。 

(二) 義務：須按照課程要求進行培訓及演練，接受諮詢建議及指導，請假時數不得超

過三分之一，並配合正式競賽規定說明、開閉幕式、中間串場、臨時突發等各種

主持延伸活動支援，全程所拍攝之影片，亦供本局彙編成果或放置相關平台使用

。 

(三) 培訓完成後，將與FRC美國總部派遣之主持人合作，相互搭檔配合，一同主持競

賽、大會廣播、賽程規則說明、實況播報等主持相關任務。 

玖、本案倘有相關問題請洽新北市立石碇高中黎秘書，聯絡電話：02-26631224分機162；電子

信箱：elway@sdhs.ntpc.edu.tw。 

壹拾、 獎勵： 

(一) 承辦學校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2 項第 

3款第 2 目辦理重要計畫嘉獎 2 次、學校工作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9 目、第 3 款第 10 目規定辦

理敘獎，敘獎額度參考「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

則」附表第4項第 2 款規定，主要策劃執行人員記功 1 次、餘協辦及督辦 5 人

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至 2 次。 

(二) 本局督導長官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第 12 

mailto:elway@sdh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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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4 款，辦理各項業務競賽或活動，圓滿達成任務，有特殊表現或成績優良

，核予嘉獎 1 次。另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

」第 13 項第 1 款，對主辦業務之推展，具有成效或領導有方，有具體優異事

蹟，核予主要執行人員 1 人記功 1 次。 

壹拾壹、 經費來源：由教育局技職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貳、 本案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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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臺灣 FRC 機器人區域大賽 New Taipei City Regional 活動 

主持人甄選報名表 

黏貼照片處 

 請自行填貼好本人、彩

色正面半身脫帽之2吋

清晰光面照片 

 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及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文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英文姓名 

(主持競賽期間稱呼) 
 

 

學生電子信箱 

(必填)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高中 
□ 畢業    

□ 就讀 於                                  高級中學 

 

大學 
□ 畢業 

□ 就讀 於                

 校名：   
 

 學系：                年級： 

通訊住址 

市(縣)       區(鄉鎮市)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資料繳交:  

1. 英文自傳(200字以內)：  

 



6 

2. FRC 機器人競賽背景 

(無則免附證明) 

□ 參加2次且獲獎2次以上 加50分 

□ 參加2次且獲獎1次 加40分 

□ 參加1次且獲獎 加30分 

□ 參加2次 加20分 

□ 參加1次 加10分 

□ 無 

□ 其他           (可自行填寫，分數由委員審理後另計) 

 

3. 英語能力證明 

    (無則免附證明) 

英語文(高中/大學)在校最佳成績(學期/學年成績) 

□ 90分以上 加20分 

□ 80分至90分 加10分 

□ 無 

 

就讀大學英語文、外文等相關科系 

□ 有 加30分 

□ 無 

英語文(高中/大學)校外競賽 

□ 校外競賽 第一名(特優) 加60分 

□ 校外競賽 第二名(優等) 加50分 

□ 校外競賽 第三名(甲等佳作) 加40分 

□ 校外競賽 參賽未獲獎 加30分 

□ 無 

英語文校內競賽 

□ 校內競賽 第一名(特優) 加30分 

□ 校內競賽 第二名(優等) 加20分 

□ 校內競賽 第三名(甲等佳作) 加10分 

□ 無 

 

各項英文檢定達教育部建議參考之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

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以下簡稱 CEFR）

的各類英檢語言能力指標(多益、雅思、托福、全民英檢等) 

請自行舉列於下(無則免附) 

□ C2加60分 

□ C1加50分 

□ B2加40分 

□ B1加30分 

□ A2加20分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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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主持經驗證明 

(無則免附證明) 

曾參加過其它活動的主持證明（如學校活動、社會服務、

公益活動等，可貼主持影片 YouTube 連結或簡述自行列舉

說明），校內活動每場加10分、校外活動每場加30分。 

 

 




